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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375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汉马科技         编号：临 2022－038 

 

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累计涉及诉讼、仲裁事项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累计涉及诉讼、仲裁事项金额：人民币 298,687,086.77 元（未考虑延迟

支付的利息及违约金、实现债权费用等）。 

●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：鉴于大部分涉诉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出

具裁决结果，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。 

 

为进一步加大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

应收账款回收工作力度，维护公司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
则》等相关规定，公司对本公司及下属分、子公司近 12 个月内累计新增诉讼、

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，自公司前次披露《关于累计涉及诉讼、仲裁事项的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2-006）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下属分、子公司新增诉讼、

仲裁事项累计涉及金额为人民币 298,687,086.77 元（未考虑延迟支付的利息及

违约金、实现债权费用等）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8.05%。其中，公

司及下属分、子公司作为原告涉及的诉讼、仲裁事项合计金额为人民币

253,424,442.02 元，占本次诉讼、仲裁事项总金额的 84.85%；公司及下属分、

子公司作为被告涉及的诉讼、仲裁事项合计金额为人民币 45,262,644.75 元，占

本次诉讼、仲裁事项总金额的 15.15%。现集中披露相关诉讼、仲裁案件的基本

情况。 

一、本次披露的诉讼、仲裁案件基本情况 

自公司前次披露《关于累计涉及诉讼、仲裁事项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

2022-006）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下属分、子公司新增诉讼、仲裁案件如下表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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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 
原告/申请人 被告/被申请人 案号 案由 涉案金额（元） 状态 

1 
上海徽融融资租赁有

限公司 
忻州市江诚物流有限公司 

（2022）皖 0504

民初 1350 号 

融资租赁合同

纠纷 
12,615,413.85 已受理，待开庭 

2 
安徽和谐暖通工程有

限公司 
湖南华菱汽车有限公司 

（2022）湘 0406

民初 1185 号 

建设工程施工

合同纠纷 
13,475,752.47 已受理，待开庭 

3 
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营销分公司 

内蒙古蒙硒北汽车机电有限

公司、张永林、刘卫、侯建飞 

（2022）皖 0504

民初 1332 号 
买卖合同纠纷 11,757,100.00 已受理，待开庭 

4 
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营销分公司 

杭州江南春汽车销售有限公

司、蒋志凯、周萍、蒋志梁、

张嫣闻、蒋志航、王剑英、蒋

志球 

（2022）皖 0504

民初 1666 号 
买卖合同纠纷 22,882,727.02 已受理，待开庭 

5 
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营销分公司 

临汾鼎鑫盛源汽车服务有限

公司、吴红斌、孙晓琴、史建

华、张玉芳、黄斌、孙晓彬 

（2022）皖 0504

民初 1368 号 
买卖合同纠纷 31,799,599.10 已受理，待开庭 

6 
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营销分公司 

重庆汉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、

李代李、刘梅、丁春华 

（2022）皖 0504

民初 1329 号 
买卖合同纠纷 35,935,297.39 已受理，待开庭 

7 
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营销分公司 

乌鲁木齐大漠征程汽车销售

有限公司、徐正善、曾珍、俞

光明、吴小凤 

（2022）皖 0504

民初 1331 号 
买卖合同纠纷 57,039,765.36 已受理，待开庭 

8 公司及下属分、子公司发生的 1000 万元以下的诉讼、仲裁案件金额 113,181,431.58 - 

合计 298,687,086.77 - 

二、本次披露的诉讼、仲裁案件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 

公司本次披露的涉诉案件主要为买卖合同纠纷、融资租赁合同纠纷，且多数

涉诉案件为公司及下属分、子公司作为原告要求交易对方支付拖欠公司及下属

分、子公司的货款或租金。公司采取法律途径，加强经营活动中应收款项的催收

力度，确保公司经营活动正常开展，维护公司及投资者的合法权益。鉴于大部分

涉诉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出具裁决结果，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

响存在不确定性。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

理，并及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《中国证券报》和《上海证券报》，指定的信

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。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理

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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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年 6月 3 日 


